
2024年第 4期 总第 284期

The Challenge of Empowerment: A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Use Regulations i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in
Beijing
YAN Yaqi

Abstract: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is an important strat‐

egy to empower rural collectives and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However, the

pilot project in Beijing has encountered multiple challenges during the implementa‐

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use regulations. Following the chain of planning, construc‐

tion, and governance for regulating territorial spaces, this paper breaks down the lo‐

cal government power over land development into three components: planning, devel‐

opment permits, and planning governance and supervision. It then identifies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ower operations, shedding light on the challenges and mechanisms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commodificat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although the en‐

try of collective land into the market has reinforced the de jure development rights

of collective land, the exercise of local government control power has weakened the

de facto rights on three occasions. This weakening is attributable to local govern‐

ments' ambition to achieve multiple goals simultaneously while the conceptual under‐

standing of development is undergoing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constraints imposed

by construction land quotas, local public finance concerns often take precedence, and

this situation is exacerbated by the penetration of government power into investment

resource allocation in rural areas. Finally, the paper provides proposals to improve

regulatory implementation to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Keywords: commodification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territorial space use regu‐

lation; plan implementation; control power;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Beijing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的要求，明确了城

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土地作为保障城乡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其权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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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的挑战：北京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下的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实施*

严雅琦

提 要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实

现集体土地还权赋能、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的重要途径。然而，北京的入市试点

项目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施过程中遭

遇多重挑战。构建“控制权界定土地发

展权”的分析框架，依据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的“规划—建设—治理”链条，将

地方政府对土地开发的控制权分解为规

划编制权、实施许可权、治理监督权等

三大维度，明晰其运作的影响因素，由

此解释入市实施挑战及其形成机制。研

究发现，尽管集体土地入市促进了集体

土地名义发展权的强权赋能，但地方政

府的控制权行使造成集体土地实际发展

权的三次弱化。此权利弱化蕴藏于发展

理念转型下地方政府的多元目标兼顾困

局，形成于建设指标约束下的地方财政

优先导向，加深于资源反哺农村下的政

府监督渗透强化。提出面向城乡融合的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施路径与配套政策

优化建议。

关键词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划实施；控制权；

土地发展权；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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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制度安排及相应的空间治理深刻影

响城乡融合与高质量发展。在我国城乡

土地双轨制的背景下，集体土地长期陷

于权益受限的困境，直到2015年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2017年集体建

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2019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应条款的

修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

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

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

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

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方才逐步推动

全国层面的集体土地还权赋能进程。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下文简

称“集体土地入市”）是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的重要途径，该背景下的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编制与实施深刻影响生态保护

与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协调以及城乡之

间、乡乡之间的土地权益分配公平。据

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国33个集体土

地入市试点县（市、区）已完成入市地

块 1万余宗，然而作为试点区之一的北

京市大兴区，从确定试点到2022年10月
底仅完成入市项目 17宗，面积共 87.5
hm2①，且入市地块多为低营利性的功能，

由此可见其入市实施进展相对缓慢且赋

能效果有待提升。如何从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实施的角度解释集体土地入市面临

的挑战？其形成路径与机制是怎样的？

以上问题亟待研究探讨。

现阶段有关集体土地入市的研究主

要测度了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一体化程

度[1]，探讨了集体土地入市对农村发展[2]、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3]以及城市土地

利用效率的影响[4]。少数研究探讨了集体

土地入市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影响[5]、入市

背景下的空间规划编制方法[6]及其面临的

挑战与对策[7]。然而相关研究多停留于规

划编制的技术表层，鲜有从深层的治理

视角洞察其编制、实施面临的本质挑战

与形成机制。本文以集体土地入市进展

相对滞后的北京大兴为例，从“权力—

权利”关系出发，构建“控制权界定土

地发展权”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集体

土地入市背景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施

面临的挑战及其形成机制，并提出面向

城乡融合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施路径

与配套政策优化建议。

1 分析框架构建：控制权界定土

地发展权

1.1 土地发展权与控制权的内涵

土 地 发 展 权 （land development
rights）是指改变土地用途、提升土地利

用强度以及由此获取带来的社会经济发

展收益的一项重要权利[8]。虽然我国尚未

在法律层面明确界定该项土地产权权能，

但其一直隐性存在于围绕空间管制制定

的各类空间规划与配套管理体系中[9]。在

我国城乡二元土地管理模式下，集体土

地发展权长期存在模糊、残缺、弱化的

特征，“集体土地入市”实际上是对集体

土地发展权权能的一次强化。伴随此项

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集体土地从过去

法律规定的仅能用于农村居民住宅建设、

乡（镇）村企业建设、乡（镇）村公共

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扩大为除商品房

以外的多种经营性建设，并且其使用权

可以完成合法流转。

国土空间规划与管制是实现土地发

展权配置的重要方式[10]，其本质是地方

乃至中央政府的控制权 （control power）
行使，旨在纠正土地利用市场失灵行为、

避免负外部性问题[11]。控制权的相关研

究起源于企业经济学领域，其内涵解释

为排他性利用和处置企业财务、人力等

稀缺资源的一种决策权[12-13]。控制权表

达了组织中的权威关系，不仅适用于企

业经济学问题的剖析，而且具有很强的

政治经济意蕴。基于此，周雪光将控制

权应用至国家治理的组织关系研究中[14]。
曹正汉、许成钢等学者更是将控制权理

解为一种社会权力，其支配对象包含社

会资源和国家职能，由此将控制权应用

范围扩大至宏观政治经济场景[15-16]。
在此基础上，学界试图厘清控制权

与产权之间的关系。不完全契约理论指

出，现实中任何契约均无法将组织间或

组织内部关系的诸多可能性全部考虑在

内，由此导致契约是不完备的，契约明

确规定之外的剩余控制权成为决定参与

各方的激励及其相应行为的重要因

素[17-19]。基于此，许成钢指出，自认为

资产的所有者，拥有和不拥有对其资产

的最终的控制权，决定其是否拥有产

权[16]。曹正汉进一步强调了传统公有制

经济中控制权对产权的界定作用及社会

成员对控制权掌控程度的差异[15]。他指

出，传统公有制经济对公有资产的控制

权和收入分配权是在国家的名义授予下

由各级行政官员来行使的，这使得具有

较高级别的官员掌握了公有资产的较大

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即所谓等级产权。

尽管在改革后的公有制经济中，产权的

界定呈现多元化的、既有资产界定产权

的趋势，但仍很大程度保留控制权界定

产权的特点[15]。对于我国土地资源而言，

土地公有制的制度基础奠定了地方政府

始终掌握地方土地实质控制权的基调，

这种资源支配模式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

发展上具备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力[20]。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便是地方政府在完成土

地资源配置中，实现土地控制权运作的

一种重要方式。

1.2 控制权界定土地发展权的过程及其

损益

在控制权界定产权的过程中，产权

经历了从完整到残缺之间的变化。当产

权主体拥有某物品的全部权能并可以完

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利时，构成完

整产权；当产权主体只拥有某物品的一

项或几项权能，或者虽拥有全部权能但

需要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行使权利时，

构成残缺产权。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中，

地方乃至中央政府行使对土地发展权的

控制权，并通过用途管制和开发强度管

制两种方式实现。这类政府管制，从公

共利益来看有其必要性，但对于产权主

体而言是一种产权残缺和真实的利益

损失[21]。
为进一步厘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中

的控制权运作，研究借鉴周雪光[14]将控

制权分为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激

励分配权等三大维度的方法，通过梳理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规划—建设—治

理”全流程，将其中的控制权分为规划

编制权、实施许可权、治理督察权。在

现阶段村集体主体性保障渠道缺位、规

划补偿标准偏低的情况下，各级政府通

过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中的层层控制权运

作，实际构成了对农村集体行使集体土

地发展权的限制，导致发展权的残缺。

见图1。
具体而言，在全国人大立法完成土

地发展的相关权利安排以及中央和省级

99



2024年第 4期 总第 284期

政府通过主体功能区划、省级国土空间

规划等对土地发展权做出一定限制的基

础上，地方政府在剩余自由裁量空间当

中，通过“规划—建设—治理”全链条

对农村集体土地开发加以引导乃至管控。

地方政府经由体制场域中的规划编制权

运作，以土地规划、土地收储和“增减

挂钩”等方式隐性嵌入地权[22]，再经由

实施许可与治理监督权的运作，进一步

实现对集体土地发展权行使乃至收益分

配的控制。农民的产权实施空间并不在

于产权清晰与否及其博弈能力，而是取

决于地方政府隐性嵌入运作之下留给农

民的收益空间[22]。由此，地方政府对于

集体土地开发的控制行为会对集体土地

发展权的实际行使带来深远影响。当地

方政府选择性地放松控制权，农村集体

或可通过非正规开发的投机取巧方式夺

得土地开发收益；当地方政府对集体土

地发展权的控制增强而补偿条件不到位，

农村集体可能面临权益受损的风险。

地方政府对集体土地发展权的控制

强度会随地情、时情而变化，影响其控

制强度的因素众多。相关研究表明，地

方政府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开发管控会受

到宏观发展战略以及土地管理制度、财

政税收体系、政绩考核指标等多重制度

因素影响[23-25]，并且取决于政府—集

体—市场之间的主体关系[26-27]。这一系

列要素影响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过程中

地方政府对集体土地发展权的实际控制

强弱，导致集体土地发展权的完整度变

化（图 2），进而形塑了集体土地利用方

式及特征。

1.3 控制权界定集体土地发展权的演变

历程

我国集体土地产权经历了改革开放

到 2008年之间权能受限不断加深的过

程，而2015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试点，2017年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

房试点，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明确土地征收范围、推

动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则拉

开了向集体土地还权赋能的序幕。然而，

在规划安排、实施许可和治理监督上，

地方乃至中央政府对乡村集体土地开发

的约束愈发严格，两者对集体土地发展

权的控制不断强化。

①在规划编制上，集体土地开发需

要遵循的空间规划类型从单一的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到兼顾城乡规划布局要求，

再到满足“三区三线”的用途管制转变。

②在实施许可上，关于乡村集体土地开

发审批的要求逐渐收紧，其中 200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明确了乡

村集体土地开发需要向有关部门申请乡

村建设许可证的要求，2020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修订进一步要

求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需由国务

院审批。③在治理监督上，2006年我国

建立了国家土地督察制度，2020年进一

步明确由国务院授权的机构进行土地督

察并细化其督察范围，不断增强在后续

治理上的管控，然而在历史遗留问题上

仅以广东为代表的部分省市出台了处理

方案，对于剩余的大部分省市而言相关

方案长期缺位。

因此，尽管在权利配置上集体土地

发展权的名义权能在近年来得到强化，

但地方政府在规划安排、实施许可中的

控制权以及中央派出机构在治理监督中

的控制权均呈现强度扩大的特征（图3）。
这种“一大一小”的变化使得农村集体

权益的实现蕴藏着高度不确定性，具体

取决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派出机构在控制

权实际运作上的表现。

2 北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下的规划实施挑战与成因

2.1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概况

大兴区紧邻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南部，

长期以来受中心城区辐射带动的影响，

区内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村人均收入水

平均呈现“北高南低”的显著空间分异

特征（图 4）。在北京市减量提质的发展

要求下，大兴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的规划实施采取了“拆还结合、镇级

统筹”的办法。经过充分论证，《大兴区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规划研究》

构建了“拆5建1压缩入市模式”或“劳

均50 m2底线保障模式”的减量实施工具

箱，并采用了“就地入市”和“转移入

市”两种空间安排途径。其中，“转移入

市”是指将建设用地指标投放至产业集

中区或其他划定的入市集中区（图 5）。

在此基础上，形成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

“镇级统筹”模式，部分划入“区级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指标统筹储备库”

的指标实行“区级统筹”，通过各村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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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控制权界定土地发展权的过程
Fig.1 The process of defining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by contro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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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中控制权对土地发展权的影响
Fig.2 The influence of control power on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in the territorial

space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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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级乃至区级范围的入股联营保证土

地增值收益的村村共享。

截至2022年10月底，大兴区集体建

设用地入市项目共 17宗，面积共 87.5
hm2，主要分布在大兴区北部区位条件较

好、土地市场需求相对旺盛的 6个乡镇

中，包括瀛海镇、西红门镇、黄村镇、

旧宫镇、北臧村镇和魏善庄镇，其中瀛

海镇的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面积最大，占

总面积的40.7%。

2.2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背景下的

规划实施挑战

尽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初

衷在于向农村集体和农民还权赋能，大

兴区的相关空间规划编制也试图以土地

发展权转移的方式保障村村共享入市红

利，但是市、区、镇三级政府在规划编

制与实施过程中的控制权运作却导致集

体土地实际发展权经历三次弱化（图6），
规划实施面临集体权益受限的挑战。

2.2.1 规划编制权行使：集体土地发展

权的一次弱化

在规划编制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所需遵循的空间安排、供地规模

主要由区政府决定，并受到市政府把控，

农村集体在其中缺少话语权。区政府组

织编制了《大兴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试点规划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入市

实施的政策指导。同时，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的指标计划每年一编，并纳

入全市年度土地供应计划。然而，面对

紧张的土地供应规模，集体土地入市的

指标在年度计划中受到限制。此外，在

区政府组织相关空间规划编制的过程中，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入市地块的空间

分布、用地规模等均在体制场域内受限。

具体表现为，位于核心区域、区位条件

良好的土地多被用于国有开发，而位于

边缘位置、区位条件相对较差的土地多

保留集体性质并用于入市出让。上述规

划编制权行使下的规划安排造成了集体

土地发展权的首次弱化。

2.2.2 实施许可权行使：集体土地发展

权的二次弱化

现阶段，大兴区用于入市的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多分布于北部绿化隔离地

区，且用地性质确定为绿隔产业用地。

根据北京市相关用地规范，绿隔产业用

地允许用于除商品房开发以外的多种经

营性功能，然而通过建设审批的集体土

地入市项目多为低营利性、高公益性的

用地功能。经统计发现，2015年至2022
年10月期间，集体土地入市项目中，用

于发展租赁住房的集体建设用地面积占

49.2%，另有21.0%的用地发展共有产权

房和市政公共服务设施，上述类型的开

发均存在土地出让价格相对较低、企业

投资回报周期长，税收贡献较低的特征。

剩余仅 29.9%的用地用于发展一次性土

地出让价格较高的商业商务功能或税收

长期稳定的工业仓储功能。相比之下，

大兴区同期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中

图3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土地发展权及央地政府控制权的变迁历程
Fig.3 Changes in collective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and governments' control power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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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15.2%分别用于土地出让收益较

高的商品房和商业商务功能，40.3%用

于工业仓储功能，仅0.9%出让用于公益

性质的用于市政公服设施建设（图 7）。

在规划与建设审批环节，区政府通过控

制权中的实施许可权运作，二次弱化了

真实世界中的集体土地发展权。

2.2.3 治理监督权行使：集体土地发展

权的三次弱化

在组织模式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采取镇级统筹模式，即乡镇政府

组织协调各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使用

权作价入股，并通过“一次授权、全权

委托”的方式成立镇级土地联营公司，

由公司负责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用地

报批、整治开发、拆除腾退、规划建设、

入市交易、合同签订、运营管理与收益

分配等事项。除此以外，大兴区政府为

了保障各个镇村都可参与土地改革试点

并共享土地收益红利，甚至在全区范围

启动利用“区级调控”办法巩固“镇级

统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工作，

通过建立区级调控指标库、区级统筹资

金池及区级土地联营公司以协调各镇村

利益。虽然镇级乃至区级统筹的方式保

障了村村共享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但是调研发现，地

方政府实际上深度嵌入到镇级联营公司

的运作中，农村集体主体性显著弱化。

具体而言，为了引导公司有序发展，

乡镇政府官员目前兼任镇级土地联营公

司的负责人。尽管乡镇政府的介入源于

起步阶段政府临时承担引导角色的初衷，

但是众多农村干部和村民的认知已与政

府初衷有所分化。他们认为，这些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已经流转给乡镇政府，

由乡镇政府负责运营和管理，每年农村

集体仅从中获得分红，不再拥有事实上

的土地控制权。由此，虽然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使得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

可合法用于更多非农用途开发，并因此

具备了获得土地增值可观收益的可能性，

但是镇级统筹的实施方式让农村集体感

受到事实上的公权力渗透以及农村自主

发展空间受压缩的威胁，形成集体土地

发展权实际行使的第三次弱化。

2.3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下规划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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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4年大兴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分
布［6］

Fig.4 Distribution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in
Daxing District in 2014

图5 2030年大兴区规划建设用地分布［6］

Fig.5 Distribution of planned construction land in
Daxing District in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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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背景下的规划实施流程
Fig.6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commodifying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图7 大兴区集体土地入市分布及国有、集体土地出让的用途结构（2015—2022年）
Fig.7 Distribution of leased collective land in Daxing District and land use structures of leased state-owned

and collective land (2015—2022)
图片来源：数据整理自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相关网上公告（https://ghzrzyw.beijing.gov.cn/zhengwux⁃

inxi/tzgg/，截至 2022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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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的挑战：北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下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施 严雅琦

施挑战的形成机制

北京市大兴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下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带来了集体

土地发展权三次弱化的挑战，集体土地

发展权权益并未得到充分彰显，与入市

政策初衷（包括推动城乡融合、促进乡

村振兴）存在一定背离，导致名义赋权

而实际限权的差异。这些规划实施下的

挑战蕴藏于发展理念转型下地方政府面

临的多元目标兼顾困局，形成于建设指

标约束下的地方财政优先导向，加深于

资源反哺农村下的政府监督渗透强化。

2.3.1 发展理念转型下的多元目标兼顾

困境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我

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

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

坚时期，党的十九大更是对全面深化改

革做出明确谋划，提出了“建立健全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同时

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至国家战略地位，

其后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两大目标的重

要性。除此以外，2013年底中央首次召

开的城镇化工作会议更是对大城市发展

提出要求，明确“严控特大城市规模”。

如何在严控用地规模、强化生态文明建

设的同时，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一体

化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并在现行财税

模式下保障地方财政有效运行？这种多

元目标兼顾的发展要求成为首都北京近

年面临的重大挑战。

2.3.2 建设指标约束下的地方财政优先

导向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5
年）》提出了坚持建设首善之区的标准

以及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有序疏解非首

都功能，同时明确提出人口规模与建设

规模“双减”目标。在此背景下，如何

有效利用有限的建设用地指标成为地方

政府完成空间资源配置的一大难题。尽

管十八大召开以来北京市政府正在逐步

扭转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土地出让收入

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有所下降（图 8），

但是近年来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加剧

了地方财政压力，使其对土地财政的路

径依赖再次强化。因此，尽管中央政府

提出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

试点要求，但是面对有限的建设用地指

标，地方政府仍倾向于将指标用于国有

土地出让，尤其是商品房和商业商务用

地的招拍挂出让之中，由此获得可观的

预算外收入以维持地方财政运行。“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试点项目往往

采取变通的执行方式，通过在规划编制、

实施许可上的控制权，将区位条件相对

较差、土地出让收益较低、盈利率较低

的项目通过集体土地入市的方式实现。

2.3.3 资源反哺农村下的政府监督渗透

强化

伴随资源、权利反哺于农村，国家

和地方权力为防止资源与权利滥用而不

断加深向乡村的下沉。具体而言，自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统筹城乡发展

列为国家五大统筹发展战略之首以来，

各类支农惠农项目、财政资金向农村倾

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进一步通过组织、

人事等制度安排加强村级组织（尤其农

村党支部）的建设，包括村干部基本报

酬由市、区政府财政支出，并对村干部

实行行政化管理等，村干部的角色认同

在基层政府“代理人”与农村集体“当

家人”之间摇摆[28]。随着近年来城乡建

设用地市场一体化建设的推进，地方政

府相应以多种途径强化对农村集体及其

资产管理的监督。北京集体土地入市中

的“镇级统筹”模式虽是兼顾村村公平

的创新之举，同时通过乡镇政府人员兼

任镇级土地联营公司要职的办法有效增

强了政府对农村集体资产运营的监督，

然而这种乡镇政府的高嵌入不可避免地

带来了农村集体主体性弱化的难题。

3 面向城乡融合的规划实施路径

与配套政策优化建议

政府运用法定权力干预和限制土地

所有者的土地利用以符合公共利益是当

今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规划管理的共识，

但与此同时用途管制主要面向土地使用

者和开发者，应当特别重视“程序正义”

和政策激励[29]。在我国管控导向型的规

划工具和用途管制手段日渐丰富的同时，

还应强调其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

革上的趋向[30]。
面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背景

下集体土地发展权遭受三次弱化的现实

挑战，应当优先从顶层设计出发，通过

优化财税体系、政绩考核体系、乡村治

理体系等制度安排，形成激励相容且有

利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环境，以破除

多元目标实现路径上的根源性矛盾。在

此基础上，重点就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中

的各项环节——规划编制、实施许可、

治理监督——提出优化对策如下，旨在

促进地方政府控制权的自我约束，强化

对农村集体还权赋能，重新彰显村民与

村集体主体性。

3.1 建立集体土地入市的正负面清单，

保留用途选择的弹性空间

首先，制定全市层面的集体土地开

发项目正负面清单，通过正面清单优先

保障乡村振兴的用地需求，通过负面清

单规避用地项目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其次，建议各区在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和

土地综合整治节约的建设用地中安排一

定比例的入市用地，专项用于农产品加

工、冷链物流仓储、休闲农业、农业生

产服务、农村电商、乡村创业创新服务

等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和产业融合发展，

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养老服务等项目。

图8 北京市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关系的变化（2010—2021年）
Fig.8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leasing income and local financial revenue in Beijing (2010—2021)

图片来源：数据整理统计自北京统计年鉴（2011-2022）、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1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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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对于利用存量建设用地支持乡村

振兴产业发展成效显著、用地集约且需

求量大的行政区，市级政府给予下一年

度建设指标增加的奖励。

3.2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形成集体土

地入市的绿色通道

在明确正面清单、划定负面底线的

基础上，约束地方政府在集体土地开发

项目的功能安排、用地选址以及项目审

批过程中的过度管制，为市场参与集体

土地开发保留更多的自主空间。基于此，

推动集体土地开发审批的“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对于乡村振兴带

动作用较大的项目，应在项目立项、规

划选址、用地预审、项目方案核准审批

等环节建立“绿色通道”，缩短办理时

限，提高运转效率和服务质量。

3.3 借力在地型龙头企业，充分彰显村

民/村集体的主体性

相比于地方政府高度干预集体土地

入市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运营，

研究建议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权力边界，

转而借力本地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农村

集体的主体性。从北京市昌平区郑各庄

村、浙江省东阳市花园村、江苏省江阴

市长江村的乡村发展经验可以发现，乡

村能人带领下发展起来的在地型龙头企

业往往通过村民参股等方式与当地形成

较强的利益联结机制，同时乡土情怀驱

使下积极推动村容村貌重塑及乡村公益

事业投资等工作，有效带动了乡村全面

振兴。与此同时，龙头企业往往具有敏

锐的市场嗅觉，并具有较强的资源配置

与利用能力。因此，建议在摸查在地型

龙头企业数量、分布的基础上，建立基

于龙头企业带动的“跨村统筹、共同富

裕”机制。由龙头企业牵头，整体统筹

周边乡村的发展规划，推动乡村空间重

塑，推动周边多个乡村居住空间的集中

化，节余用地可用于产业发展和公益设

施建设，并明确用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和自主开发建设的空间范围。

注释

① 数据来源：基于北京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委

员会网站公布的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公告统

计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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